
 

 
 
 
 

 

 

 

 
 
 
 

 

 

中国现行税务行政体系-国家税务总局 
 

一、主要职责 

 

国家税务总局是中国的最高税务机关，是国务院主管国家税收工作的直属机构，其主要职责

如下： 

 

1、 具体起草税收法律法规草案及实施细则并提出税收政策建议，与财政部共同上报和下发，       

制订贯彻落实的措施。负责对税收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的征管和一般性税政问题进行解释，

事后向财政部备案。 

 

2、 承担组织实施税收及社会保险费、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责任，力争税费应收尽收。 

 

3、 参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划分并提出完善分税制的建议，研究税负总水

平并提出运用税收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建议。 

 

4、 负责组织实施税收征收管理体制改革，起草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草案并制定实施细则，

制定和监督执行税收业务、征收管理的规章制度，监督检查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贯彻执

行。 

 

5、 负责规划和组织实施纳税服务体系建设，制定纳税服务管理制度，规范纳税服务行为，制

定和监督执行纳税人权益保障制度，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履行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纳

税服务的义务，组织实施税收宣传，拟订税务师管理政策并监督实施。 

 

6、 组织实施对纳税人进行分类管理和专业化服务，组织实施对大型企业的纳税服务和税源管

理。 

 

7、 负责编报税收收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开展税源调查，加强税收收入的分析预测，组

织办理税收减免等具体事项。 

 

8、 负责制定税收管理信息化制度，拟订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组织实施金税工程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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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开展税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参加国家（地区）间税收关系谈判，草签和执行有关的

协议、协定。 

 

10、 办理进出口商品的税收及出口退税业务。 

 

11、 以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对全国税务系统实行双重领导。 

 

12、 承办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职能部门 

 

国家税务总局设有 18 个职能部门，每个部门的名称及主要职责如下： 

 

1、 办公厅 

主要职责：主管日常公务、文秘和局机关行政管理事务。 

 

2、 政策法规司 

主要职责：主管税收政策和税收法制工作。 

 

3、 货物和劳务税司 

主要职责：主管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进出口税收和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和征收

管理。 

 

4、 所得税司 

主要职责：主管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基金（费）政策和征收管理。 

 

5、 财产和行为税司 

主要职责： 

主管财产和行为税政策、指导和监督财产和行为税征收管理工作。 

 

6、 国际税务司 

主要职责：主管国际税收、国际税务合作交流和外事工作。 

 

7、 社会保险费司（非税收入司） 

主要职责：主管税务系统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征管工作。 

 

8、 纳税服务司 

主要职责：主管纳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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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收入规划核算司 

主要职责：主管组织税收收入、税款缴纳入库、税收分析预测、重点税源监控、税收会计

统计核算和税收数据管理应用工作。 

 

10、 征管和科技发展司 

主要职责：主管税收征收管理和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 

 

11、 大企业税收管理司 

主要职责：主管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 

 

12、 稽查局 

主要职责：主管税务稽查工作。 

 

13、 财务管理司 

主要职责：主管税务系统经费、装备、固定资产、基本建设。 

 

14、 督察内审司 

主要职责：主管税收执法监督检查、内部财务审计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15、 人事司 

主要职责：主管人事、机构编制工作。 

 

16、 党建工作局 

主要职责：主管税务系统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建设和巡视巡察等工作。 

 

17、 机关党委 

主要职责：主管党群工作。 

 

18、 离退休干部局 

主要职责：负责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指导税务系统离退休干部工作。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
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www.kaize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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